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内容(实
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内容篇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系死者李×军之父)，男，
生于19×年×月×日，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湖南
省××市××区××镇盘××村××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朱××(系死者李×军之母)，女，
生于19××年××月××日，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址
同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市××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住湖南省××市××区××街××号。

法定代表人：孟××，该公司经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杨××，男，生于19×年×月×
日，住湖南省××市××区××镇××村××号，系湖
南k9××2××牌运输型拖拉机驾驶员，因涉嫌交通肇事罪现被
羁押在××区看守所。

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公司(简称人
保××支公司)，住湖南省××市××区××街××号。

法定代表人：董××，该公司董事长。



案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诉讼请求：

1、依照刑法第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从重追究被告人
杨××犯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

2、判令被告、被告人共同赔偿因交通肇事致原告人李××、
朱××之子李×军死亡的死亡

赔偿金187002元，丧葬费892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5000元，
处理事故的.交通、住宿、误工费8000元，合计：248928元，
并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判决上列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万元。

4、判决第三人人保××支公司将湖南k9××2车辆的保险金在
责任限额范围内赔付给上

列原告人。

事实及理由：

208月×日上午×时×分许，被告人杨××驾驶××市××运
输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

后果，××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书中有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
重复。

同时经查，湖南k9××2号运输拖拉机系被告人杨××7月购买
后于月

变更过户到××市××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产权为公有，
车主是××市××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杨××并与××



市××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货运汽车联合经营合同，
由××市××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年10月至2009年10月在第
三人人保××支公司投保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额为50万
元。

综上所述：被告人杨××无视国家道路安全法规，病车上路
且操作不当，因此造成新被录

取的大学生李×军，这名未来的国家栋梁之材命归黄泉，同
时造成其他死伤，其交通肇事行为已构成犯罪。其犯罪行为，
不仅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人才损失，而且给原告人家庭造成了
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
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及
相关法律规定，现原告人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
法院一并审理。

此致

××市××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李××朱××

20××年×月×日

附：起诉书副本及证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内容篇二

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云文超，男，汉族，48岁，
住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瓦店镇云庄村，电
话：××××××××。

被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胡万林，男，汉族，65岁，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石板镇联合村人，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
羁押于×××看守所。

被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吕伟，男，汉族，50
岁，××省××市××县××地人，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羁
押于×××看守所。

被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唐孟君，女，汉族，68岁，
××省××市××县××地人，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羁押
于×××看守所。

被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贺桂芝，女，汉族，44岁，
××省××市××县××地人，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羁押
于×××看守所。

上诉人因被上诉人非法行医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不服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洛刑初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依法改判(2014)洛刑初字第××号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四名
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
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110
万元。

事实与理由：

一审判决没有全部支持上诉人请求的经济赔偿，依法应予改
判。四名被上诉人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漠视他人生命，对于
其犯罪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依法应予赔偿。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
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
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及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依法有



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一审判决没有全部支持上诉人的经
济赔偿请求，实属于法不合。

综上所述，故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以抚慰受
害者家属，以平息民愤，以警示世人，以正法纪，以昭天理!

此致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云文超20xx年11月21日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内容篇三

今天，本站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是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及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相关问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上诉人：史xx，男，系被害人史xx之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

上诉人：高xx，女，系被害人史xx之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

上诉人：张xx，女，系被害人史xx之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

上诉人：史xx，男，系被害人史xx之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

被上诉人：权xx，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

被上诉人：徐xx，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



上诉人因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不服xx中级人民法院x年3xx
月xx日()刑二初字第x号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刑二初字第x号判决第二项，判令被上诉人权xx、
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共同赔偿受害人史xx医疗
费8147.9元、丧葬费10467.5元、死亡赔偿金229541元、被扶
养人扶养费155904.98元，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80000元，减
去原告与刑事被告人张xx亲属协议赔偿的50000元费用，共
计434061.38元。

2、判令被上诉人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承担连带
责任。

上诉理由：

1、被上诉人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存在共同侵权
行为，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笔录、供述及证人证言可以看出，被上诉
人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参与群殴的意图非常明显，
也就说他们在主观上存在着侵权伤害的共同故意。客观上，
他们也参与了群殴行为，这一点在一些供述及笔录能够得到
充分的证实。被告人张xx在供述中称，"我见有个稍胖的男的
和徐xx、权xx在旁边动手打起来了";徐xx在陈述中称，"张xx
被拉的弯下了腰，我就去拉那个瘦的，这时另一个胖子来到
我面前，手里拿了一把刀，大概有十公分，像是水果刀，我
就转身跑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关于"徐xx、权xx到达案发
现场后并未继续找人打架"的认定，并不是客观事实。从整个
事情的经过可以看出，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抱着帮
权xx打架的目的，共同前往案发地点，中途遇到史xx等人，
发生群殴，致使史xx被伤害致死的严重后果，权xx、徐xx及刑



事诉讼被告人张xx理应对这一共同侵权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连
带民事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将这一共同侵权行为割裂看待，
认为"无证据证明徐xx、权xx在案发时曾与被害人史xx发生殴
斗，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这一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
符合共同侵权的归责原则。

2、原告撤回对刑事被告人张xx的民事赔偿诉讼请求，并不能
免除被上诉人权xx、徐xx的民事赔偿责任。刑事被告人张xx在
群殴过程中，手持凶器伤人，已经触犯刑律，除承担主要民
事责任外，还要接受刑事制裁。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张xx的
家属积极主动与被害人家属协商赔偿事宜，并按照双方协议
积极理赔，对被害人家属的心理创伤起到了积极的抚慰作用，
上诉人鉴于此种考虑，撤销了对被告人张xx的民事赔偿请求，
但并没有放弃对被上诉人权xx、徐xx的民事赔偿请求。作为共
同侵权人的被上诉人权xx、徐xx，不能免除其相应的赔偿责任。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

x年xx月xx日

《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
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在第138-140条则
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缩小到“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
害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

司法解释不当的缩小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大量的
因财产犯罪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



范围之外，而仅仅就“毁坏”一种情形除外，这种规定明显
不符合立法精神和法律规定，也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和
节省诉讼资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主体可以是被害人、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人民检
察院。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近亲属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近
亲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6条之规定，这里的近亲属仅
仅是“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

同时，根据对法律条文的意思，如果被害人能自己提起的当
然可以，委托律师提的也可以，但是只有在被害人死亡或者
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才有权利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

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仅仅争对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遭受损失。而这个在司法实践很少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41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
刑事案件后，对于符合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院“可
以”告知其权利，并不是“应当”。所以作为当事人一定要
自己主动提起，如果是当事人的辩护人也应当提醒当事人此
项权利，以防错过时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9条，“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
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
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对附带民
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
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
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
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
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
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
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
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第138条
“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
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附带民事诉
讼只赔偿物质损失，精神抚慰金不予赔偿，而且死亡赔偿金
和伤残赔偿金司法解释也予以回避，在司法实践中除非被告
人有赔偿能力，一般不予支持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

其实，从法律规定来看，个人认为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死亡
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不予赔偿，只是回避了这个问题，而且
在用了“等”字予以规定。关键还是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
人员需要善意理解法律，不能因为被告人赔偿能力低等原因
就剥夺受害人的合法的民事赔偿权利。

法律并没有禁止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很多受害人
也是单独提起了民事诉讼，而不是走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只
是，因为身体侵权的民事案件诉讼时效为1年，当事人在选择
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要超过诉讼时效。

同时在案件的审理上，现行法院都是遵循“先刑后民”的原
则，先审理刑事案件再审理民事部分。

其实根据笔者的办案经验，建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先提附带
民事诉讼，这样有二大好处：第一，不会存在超过诉讼时效
的问题，第二，如果被告人及其亲属有赔偿能力和减刑的需
求，可以要求到较高的赔偿，而且此赔偿更容易落实，不用
走执行的程序。如果最后，赔偿谈不好，再刑事审判之前撤
回起诉，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也为时不晚。

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三条“附带民事诉讼中
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一)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二)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三)
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四)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死



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五)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亲
友自愿代为赔偿的，应当准许。”、第一百四十六条“共同
犯罪案件，同案犯在逃的，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逃跑的同案犯到案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
以对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已经从其他共同犯罪人处获得
足额赔偿的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范围比较
广泛，只有在逃同案犯情况比较特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和《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都明
确规定，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
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
法院可以确定从宽处罚的幅度。换句话说，积极赔偿被害人
确实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并不是只要赔偿了就一定从轻，必
须综合考虑案情和被告人的情况来予以认定。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内容篇四

上诉人：史xx，男，系被害人史xx之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

上诉人：高xx，女，系被害人史xx之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

上诉人：张xx，女，系被害人史xx之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

上诉人：史xx，男，系被害人史xx之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

被上诉人：权xx，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



被上诉人：徐xx，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

上诉人因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不服xx中级人民法院2009
年3xx月xx日(2009)刑二初字第x号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2009)刑二初字第x号判决第二项，判令被上诉人
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共同赔偿受害人史xx医疗
费8147.9元、丧葬费10467.5元、死亡赔偿金229541元、被扶
养人扶养费155904.98元，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80000元，减
去原告与刑事被告人张xx亲属协议赔偿的50000元费用，共
计434061.38元。

2、判令被上诉人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承担连带
责任。

上诉理由：

1、被上诉人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存在共同侵权
行为，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笔录、供述及证人证言可以看出，被上诉
人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参与群殴的意图非常明显，
也就说他们在主观上存在着侵权伤害的共同故意。客观上，
他们也参与了群殴行为，这一点在一些供述及笔录能够得到
充分的证实。被告人张xx在供述中称，“我见有个稍胖的男
的和徐xx、权xx在旁边动手打起来了”;徐xx在陈述中
称，“张xx被拉的弯下了腰，我就去拉那个瘦的，这时另一
个胖子来到我面前，手里拿了一把刀，大概有十公分，像是
水果刀，我就转身跑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关于“徐xx、
权xx到达案发现场后并未继续找人打架”的认定，并不是客
观事实。从整个事情的经过可以看出，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



人张xx抱着帮权xx打架的目的，共同前往案发地点，中途遇
到史xx等人，发生群殴，致使史xx被伤害致死的严重后果，
权xx、徐xx及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理应对这一共同侵权的后果
承担相应的连带民事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将这一共同侵权行
为割裂看待，认为“无证据证明徐xx、权xx在案发时曾与被害
人史xx发生殴斗，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这一认定不符合
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共同侵权的归责原则。

2、原告撤回对刑事被告人张xx的民事赔偿诉讼请求，并不能
免除被上诉人权xx、徐xx的.民事赔偿责任。刑事被告人张xx
在群殴过程中，手持凶器伤人，已经触犯刑律，除承担主要
民事责任外，还要接受刑事制裁。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张xx
的家属积极主动与被害人家属协商赔偿事宜，并按照双方协
议积极理赔，对被害人家属的心理创伤起到了积极的抚慰作
用，上诉人鉴于此种考虑，撤销了对被告人张xx的民事赔偿
请求，但并没有放弃对被上诉人权xx、徐xx的民事赔偿请求。
作为共同侵权人的被上诉人权xx、徐xx，不能免除其相应的赔
偿责任。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

2009年xx月xx日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内容篇五

上诉人:

被上诉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上诉状

(本范本仅供参考，并非适用于任何情形，请在专业律师指导
下起草、修改使用。)

上诉人:性别：民族：;

出生日期：文化程度：电话：;

工作单位：;

住址：;

被上诉人:性别：民族：;

出生日期：文化程度：电话：;

工作单位：;

住址：;

上诉人不服人民法院年月日作出的()刑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
判决，依法提出上诉。上诉请求：

撤销()刑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发回重审)。

上诉事实及理由：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严重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为维护上
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刑事诉讼法条之规定，请求撤销原判，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依法改判)。

此致人民法院

上诉人：年月日


